
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馆市监处罚〔2023〕430号

当事人：馆陶县万利通讯门市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2130433MA04DC5U78

住所：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新华街北段路西

经营范围：有价卡销售、有价卡销售、手机、手机配件零售。

（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，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

许可后方可经营）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万良忠

身份证号码：130*************37

住址：

2023 年 6 月 3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接举报称“馆陶县万利

通讯门市涉嫌销售假冒“vivo”“HONOR”商标的手机。”接

到举报线索后，我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

行检查，现场发现当事人店内存放标识为“vivo”“HONOR”

注册商标的多个型号的手机，我局委托维沃移动通信有限

公司、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对当事人现场发现的标注“vivo”

“HONOR”注册商标的手机进行鉴定。

经查询，商标注册号第 18785107 号“vivo”商标是国

家知识产权局于2017年 2月 7日核准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

司的注册商标，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（第 9 类）可下载



的计算机应用软件; 与计算机连用的操纵杆（视频游戏用

除外）; 智能眼镜（数据处理）; 智能手表（数据处理）;

计算机屏幕专用保护膜; 智能手机; 穿戴式行动追踪器;

智能手机用套; 智能手机用壳; 手机屏幕专用保护膜;

扬声器音箱; 头戴式耳机; 耳塞机; 自拍杆（手持单脚

架）; 联机手环（测量仪器）; 热量计; 流量计; 电源材

料（电线、电缆） ；商标注册号第 29860553A 号“HONOR”

商标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9年 6月 7日核准荣耀终端有

限公司的注册商标，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（第 9 类）手

机用自拍杆; 首饰形式的通讯设备; USB 无线路由器; 智

能手机; 穿戴式行动追踪器; 头戴式虚拟现实装置; 穿

戴式视频显示器; 运载工具用后视摄像头; 安全监控机

器人; 耳机; 照相机; 自拍镜头。

经查明，当事人自行回收二手手机，在未经维沃移动

通信有限公司、荣耀终端有限公司授权的情况下，从其他

渠道购买标有“vivo”“HONOR”注册商标的手机后盖自

行拼装销售，其中，假冒“vivo”注册商标的“vivo”手

机 9 部，成本价为 400 元，假冒“HONOR”注册商标的“荣

耀手机 41 部，成本价为 800 元，在我局查获时尚未对外销

售。

2023 年 6 月 12 日，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、荣耀终

端有限公司向我局出具了未授权证明及鉴别报告，认定在

当事人现场发现的 9 部印有“vivo”注册商标的“vivo”

手机系假冒“vivo”注册商标的产品；41 部印有“HONOR”

注册商标的荣耀手机系假冒“HONOR”注册商标的产品；6



月 15 日，经县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。期间，询问了当事人，

调取了相关证据。

本局依法将当事人拼装假冒未售出的涉案侵犯他人注

册商标专用权的 9 部印有“vivo”注册商标的“vivo”手机；

41 部印有“HONOR”注册商标的荣耀手机予以扣押，并告知

当事人相应权利及义务关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证据一、馆陶县万利通讯门市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，经

营者万良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违法当事人的经营主体

资格及经营者身份；

证据二、印有“vivo”“HONOR”注册商标的手机照片

两张，证明当事人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手机的事实；

证据三、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材料一份

（包含鉴定报告、价格证明、未授权证明），荣耀终端有限

公司出具的鉴定材料一份（包含鉴定报告、价格证明、未授

权证明），证明当事人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手机的

事实；

证据五、对当事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，现场照片两张、

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的现场情况，证明当事人销售侵犯他人

注册商标专用权手机的事实；

证据六、对当事人询问笔录、当事人陈述书各一份，证

明当事人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事实。

以上证据依法调取，并经查证属实。

2023 年 7 月 25 日，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向

当事人直接送达了馆市监罚告[2023]09054 号行政处罚告知



书，当事人自签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未提出陈述、申辩

和举行听证的要求，也未作其他任何表示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在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的情况下，

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侵犯注

册商标专用权：……(三)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

的;……”的规定，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：“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

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

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

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

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

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

从重处罚。”的规定。应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没

收侵权商品；对当事人作出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

罚。

鉴于当事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未发生从轻或从重的情

节，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

度、危害后果等因素，依据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七条“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合

法原则、过罚相当原则、公平公正原则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

原则、综合裁量原则。”的规定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属于一

般违法行为，应当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



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依 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

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参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》第 105 号《商标法》第三项适用一般情形“责令立

即停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 主要用于制造侵

权商品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

上的，可以处违法经营额 1.5 的倍以上 3.5 倍以下的罚款，

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 5 万元的，可以处

7.5 万元以上 17.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

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

提供者的，责令停止销售。”的裁量基准，决定责令当事人

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并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手机 50 部；

2、罚款 100000 元。

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

本决定，将罚没款缴至邯郸银行馆陶支行（账户：馆陶县非

税收入管理局，账号：866440100100006516）。到期不缴纳

罚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

定，本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馆陶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

依法直接向馆陶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

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7 月 31 日

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留存。


